
昆明市志愿捐献遗体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推动本市志愿捐献遗体工作，倡导移风易俗的文明新风，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医学教育、科研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根据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志愿捐献遗体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志愿捐献遗体，是指自然人自愿表示在死亡后，由其执行人将遗体捐献给医学科学事业的行为，以及生前未表示是否捐献意愿的自然人死亡后，由其近亲属将其遗体捐献给医学科学事业的行为。 

第四条 遗体捐献应当遵循自愿、无偿的原则。捐献的遗体应当用于医学科学事业。禁止将志愿捐献的遗体用于有偿或者商业用途。   

第五条 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是本市志愿捐献遗体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市红十字会承担志愿捐献遗体日常管理工作，负责组织协调本办法的实施。

第六条 各县（市）区红十字会负责开展志愿捐献遗体宣传动员、咨询、登记、颁证、缅怀纪念工作。

第七条 经市红十字会确认，在本市辖区内市级以上的医学院校、医疗教学科研机构可设立志愿捐献遗体登记接受站。登记接受站负责捐献人的咨询、登记及遗体的接收、管理、使用等具体工作。登记接受站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符合一定的工作规范，其资格由市红十字会和市卫生计生委共同审定，具体的资格和规范由市红十字会另行制定。

第八条 志愿捐献遗体的捐献人，可直接到自己选定的登记接受站办理登记手续。也可登录昆明市红十字会网站报名或与市红十字会和各县（市）区红十字会联系，由各级红十字会办理登记手续。以上登记接受机构可以提供上门服务和其他便于登记的方式。

登记接受机构受理申请登记后，向捐献遗体志愿者颁发由昆明市红十字会统一印制的“志愿捐献遗体纪念证”。

第九条 捐献人应当在办理遗体捐献登记前选定捐献执行人。捐献执行人可以是其近亲属，也可以是其生前所在单位、居住地的社区居（村）民委员会、养老机构或者其他由捐献人指定的相关单位和个人。

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遗体的自然人身故后，捐献其遗体的，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即为捐献执行人。
第十条 办理捐献遗体登记后，捐献人可变更登记内容或者撤销登记，登记机构应当及时办理，并收回“志愿捐献遗体纪念证”。

第十一条 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遗体的自然人身故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以书面形式达成共同捐献意愿的，可以持配偶、成年子女、父母本人身份证件以及逝者身份证件、死亡证明向市或居住地所在县（市）区登记机构办理遗体捐献登记。

第十二条 捐献人身故后，捐献执行人应当及时通知登记接收站，协助办理捐献有关事项。

捐献执行人因故不能执行的，可以委托他人或者捐献人生前所在单位或者居住地的社区居（村）民委员会通知接受站。

捐献人因突发意外导致身故，有关单位和个人发现逝者是捐献人的，应当及时通知红十字会或者捐献执行人。

第十三条 登记接受站接到通知后，应当及时做好接受遗体的准备工作，在二十四小时内完成遗体接受工作。登记接收站接到遗体后需及时向捐献执行人开据昆明市红十字会统一印制的遗体捐献接收证明，该证明与遗体火化证明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登记接受站不得接受患甲、乙类传染病死亡的遗体，以及卫生部门确定的患其他传染病不宜接受的遗体。

第十四条 从事遗体捐献登记、接受工作的单位和人员应当遵守操作规程和职业道德，尊重捐献人的人格尊严，实行规范、文明服务。

第十五条 接受单位利用捐献的遗体，应当严格依照捐献人的意愿，遵守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无偿用于医学教学和医学科研。禁止买卖捐献的遗体、组织。

利用捐献遗体，应当尊重遗体，按照捐献者的生前意愿进行，并应建立捐献遗体志愿者名册。捐献遗体志愿者的近亲属要求查询遗体的利用情况，接受单位应当答复。

第十六条 利用完毕后的遗体、组织，由接受使用单位负责送殡葬部门火化。

第十七条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支持配合，共同协作，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市红十字会实施本办法。
（一）医疗、公安部门在捐献遗体志愿者逝世后应尽快为捐献人办理相关手续。

（二）殡葬部门要配合登记接受站做好捐献人遗体的运送和使用完毕遗体的火化工作。

（三）司法行政部门对要求公证的捐献人应给予积极协助，免除办理公证书的费用。在出现遗体捐献纠纷时，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当事人应当提供法律援助。

（四）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凭昆明市红十字会统一印制的遗体捐献接收证明为捐献家属办理各种补助、抚衅金等相关手续。

第十八条 市志愿捐献遗体管理工作的办公费用由市红十字会负担。登记接受站的办公费用由登记接受站主管单位负担。

 捐献人死亡后，遗体的保存、储运，近亲属为其举办的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前产生的费用由捐献人近亲属负责；捐献人死亡后在其办理相关捐献手续后，殡葬部门将遗体从殡仪馆、医院、家庭或其它地点运送到登记接受站，产生的运输等费用由接受遗体的登记接受站负责。遗体使用完毕的火化费用由登记接受站负责。

第十九条 在征得捐献人生前同意或者在其死亡后近亲属同意的前提下，可以将已经实施捐献的捐献人姓名镌刻于遗体捐献纪念碑上或将其照片、生平简介陈列于遗体捐献纪念馆（室）内。

第二十条 从事遗体捐献登记、接受工作的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由市卫生计生委员会和市红十字会依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直到取消登记接收资格；从事遗体捐献登记、接受工作的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行政处分；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所称近亲属，是指父母、配偶、成年子女或者其监护人。遗体捐献的执行人，主要是指捐献人在办理捐献时指定的人员或单位，可以是捐献人的近亲属或者在工作上、生活上有密切关系的其他自然人，也可以是捐献人生前所在单位、居住地的居(村)民委员会、养老机构或者其他有关单位。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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